




合固政发〔2024〕171号                  签发人：孟庆明

固城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固城镇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镇直各单位：
   现将《固城镇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固城镇人民政府
2024年6月28日

固城镇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为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甘政办发〔2024〕50号)及《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庆政办发〔2024〕49号)以及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合政办发〔2024〕34号)要求，即日起至2025 年底，在全镇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创新驱动、齐抓共管，加强电动自行车组装、销售、改装维修、路面行驶、停放充电、报废回收全链条全环节服务管理，将综合整治行动纳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要内容，全力消除电动自行车突出风险隐患，有效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发生，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2024年开展集中整治，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压减电动自行车安全事故，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2025年巩固提升整治成效，降低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推进落实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建立政府管理、部门联动、企业履责、社会监督、人员自律的长效治理机制。
三、主要任务
(一)认真履行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推进
1.做好单位责任落实。镇政府牵头研究制定固城镇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建立由消防工作站和市场监管所、派出所、道路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组建镇级工作专班办公室。强化工作调研，加强统筹协调，密切部门协作，跟踪各项任务牵头部门责任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定期向党委政府报告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结合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召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通报工作进度，研究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2.加强日常工作协调调度。抽调市场监管所、派出所、道路交通等部工作人员组建工作专班办公室。落实信息汇集、问题交办、督导检查等工作制度，每月召开会议，强化会商研判，梳理工作进展，及时部署重点任务，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对工作滞后或推进不力的，及时报告党委政府进行约谈提醒，多通报、多暗访，确保整治行动有序开展。
3.推动建立整治长效机制。健全机制。及时分析整治行动发现的共性问题，研究标本兼治的解决办法，年底前，镇工作专班对县政府已发布的电动自行车管理相关文件进行整合，出台固城镇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管理的意见。
(二)主动分解任务，全面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由派出所、应急、道交、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错时检查，加强违规停放充电宣传提示、检查劝阻，对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人依法进行处罚，并通过互联网每月通报 一批典型违法案例。积极鼓励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每季度奖励一批积极举报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隐患的群众。
(三)着力解决违法违规行驶停放问题
1.严格落实车辆登记制度。对电动自行车全面实行登记上牌 管理，将车主信息、车架号及蓄电池识别代码等纳入登记事项， 利用交管平台网上办理、销售店铺信息上传等方式优化登记上牌服务，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得注册登记，并将违规销售企业和产品情况通报工信商务、市场监管部门，稳妥有序淘汰目前在用但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2024年底前完成。
2.加大路面执法执勤力度。按照《甘肃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加大对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登记上牌上路行驶、闯红灯、逆行、超速，不佩戴头盔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识别取证能力，2025年底前完成。结合实际，及时对突出违法行为、多次违法人员开展专项治理，保持严管态势。
3.强化群众宣传教育培训。利用各类媒体高频次刊播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火灾预防、废旧蓄电池回收利用等公益广告，宣传提示“自拆改、乱骑行、车入楼、线出户” 的危害，教育引导群众佩戴安全头盔文明骑行、按规定停放充电、规范处理废旧蓄 电池、不购买或使用未经强制认证产品、不进行违规改装。
(四)着力解决溯源追责力度不够问题
严格事故溯源调查追责。事故发生后既查使用人，所有人的直接责任，也要延伸调查是否存在违规生产、销售、改装、停放、充电等问题，运用“一车一池一充一码”识别代码和电动自行车登记信息管理系统，提高事故后溯源调查能力。建立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倒查机制，相关部门将生产、销售、改装、停放、充电等各环节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并配合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调查，必要时开展联合执法，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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